涟水县农业委员会文件
涟农委〔2015〕38号

关于促进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乡镇（园区、办事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委属有关单位：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包括可食用林产品、水产品，以下简称“三品”)，是政府主导的优质安全农产品品牌，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主要方向。大力发展“三品”对推进农林渔业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促进产业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精神，促进“十三五”期间我县“三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把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农林渔业转型升级的总体要求，立足资源区位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以现代农业园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为主平台，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认证与监管并举”工作方针，促进“三品”产业健康发展，实现以“三品”引领产业品牌化，通过产业品牌化推动产业标准化，通过产业标准化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基本原则。坚持“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统筹“三品”的产业定位和发展思路，将“三品”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同时部署、同时规划、同时推进。将“三品”产业发展与产业开发相结合，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坚持政府推动，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三品”产业发展的主导作用，加强政策激励和财政扶持。倡导绿色消费，打造“三品”品牌，提升社会认知度和公信力，调动生产经营主体发展“三品”的积极性。坚持发挥优势，重点突破。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生产优势、产品优势。重点突破生态农业发展条件良好的区域；重点突破有一定基础的产业；重点突破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生产主体；重点突破现代农业园区、粮食生产功能区（以下简称“两区”）和规模化生产基地，并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推动“三品”产业全面发展。坚持规范认证，加强监管。严格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的标准，规范认证程序，完善督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认证质量。建立起“以行政执法监督为主导、工作机构监管为保障、属地管理工作为基础”的监管保障机制。
（三）主要目标。到2020年，我县“三品”总量达500个，其中绿色食品15个，有机食品3个，产地认定产品认证面积达到230 万亩以上，到期复查换证率和续展率达80%。“三品”总体质量保持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二、主要任务

（一）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根据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和推进农林渔业标准化的总要求，结合我县资源、产业特点，科学编制“三品”产业专项发展规划，明确总体要求、目标定位、发展重点和保障措施，突出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产品。

（二）稳步扩大总量规模。要按照“统一规范，简便快捷”的原则，加快“三品”认证步伐。“两区”内大宗农产品必须100%达到无公害标准。农业产业示范园、精品园区的主要农产品要达到绿色食品标准。要根据资源条件，有选择的发展有机农产品，提高认证有机农产品的经营效益。
（三）加快“三品”生产示范基地建设。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推动作用和品牌引领作用，按照“有良好生态环境、有技术规程、有质量标准、有品牌和包装、有营销载体”的要求紧密结合“两区”建设和生态农业县建设，分类指导，稳步推进，加快创建有规模、有品牌、标准化的“三品”基地。以点带面，提升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四）切实加强证后监管。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围绕“保证产品质量，规范标志管理”，不断改进、完善监管制度和工作机制，严格各项监管措施，提升和维护品牌公信力。强化政府部门监管职责，落实属地责任。各乡镇要把“三品”纳入当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范围，加强对“三品”产品的抽检力度，完善“三品”质量安全动态管理机制。
（五）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充分利用农业会展、节庆活动在市场开发中的平台作用，积极推荐“三品”企业参加“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和“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等国内外贸易推介活动，推动厂商合作、产销对接，打造和展示我县“三品”品牌形象，扩大“三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拉动“三品”的生产、贸易和流通。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乡镇要把发展“三品”作为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生态经济的重要内容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并将“三品”产业列入本级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和生态县建设考核体系，同时县政府拟将“三品”创建认证工作列入年度目标考核，届时将组织相关部门加强督查检查。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与协作，充分调动和利用好各种社会管理资源和技术优势，形成政府重视、部门支持、社会关注、共同推动“三品”产业发展的新格局。
（二）强化政策扶持。要把“三品”产业发展与“菜篮子”工程、家庭农场建设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结合起来，加大对“三品”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产业提升、产业标准化推广等项目要向“三品”开发倾斜，统筹安排和增加“三品”发展专项资金，完善“三品”产业发展激励政策，对“三品”生产主体的认证、复查换证、续展和基地建设给予适当奖励和补助。
（三）强化体系队伍建设。目前我县已建立了县有监管科，乡有监管站（监管员）、村有协管员的监管网络，并将循序渐进地争取将“三品”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强对“三品”生产主体和农户的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落实“先培训、后申报”制度，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完善产地认定、产品认证检查员、监管员的考核制度，不断提高遂行业务的能力，提高认证和监管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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